
武汉市关于高质量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推动双向投资合作更加深入）

序号 主要内容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1 用好境外招商机构以及 RCEP成员国驻外机构及商协会，海外华人商协会，拓展外资
招引渠道。

市招商办
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
委外办

2 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项目实行“非禁即
入”。

市市场监
管局

市招商办、各区人民政府、各
有关部门

3
围绕 965产业体系，重点引进日本、韩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
人工智能等产业，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大健康产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补链延链
强链企业。

市招商办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各区人
民政府

4 强化外资集聚区功能，充分利用国家级开发区、自贸区、综保区等载体和平台，提升
外资项目承载能力。

市招商办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武汉经开
区管委会、临空港开发区管委
会、武汉新港委，蔡甸区人民
政府、黄陂区人民政府

5 加大对 RCEP成员国市场开发，支持农业种业重点企业稳步扩大在 RCEP成员国投资，
支持医药、通信、仪器仪表等领域制造企业继续深耕 RCEP市场。

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卫健
委、市农业农村局

6 聚焦 RCEP成员国电力、交通运输、通讯工程建设等领域，发挥在汉央企示范带头作
用，引导对外承包工程通过投建营综合发展向 RCEP成员国产业链高端延伸。

市商务局 市城建局

7 积极探索工程设计产业跨国合作新模式，支持龙头工程设计企业打造集策划、规划、
投资、设计、开发、运营全过程为一体“集成整合服务商”。 市城建局 市发改委、市商务局

8 鼓励贸易与投资联动发展，加快带动原材料、机械设备等物资和产品出口。 市商务局 市经信局

9 发挥缅甸缪达产业园等制造产业合作园区作用，推动对外投资与对内引资协同发展。 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市招商办



10
围绕 RCEP关税减让、投资、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等规
则，在自贸区开展跨境制度创新和开放环境压力测试，探索设立 RCEP高水平开放合
作示范区。

东湖高新
区管委会

市委外办、市发改委、市商务
局、市招商办、市市场监管局

11 加大外贸市场主体培育和外向型项目引进，推动外向型经济主体向国家开发区、自贸
区、综保区等开放型平台集中。

市招商办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武汉经开
区管委会、临空港开发区管委
会、武汉新港委

12 加大中日产业园对外资企业招引力度，强化中外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打造中日
（武汉）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黄陂区人
民政府

市科技局、市招商办

13 密切与日本、韩国等 RCEP成员国驻汉经贸机构往来，积极申报东亚文化之都。 市商务局
市招商办、市文旅局、东湖高
新区管委会

14 积极举办和参加境内外各类国际性展会活动，搭建高水平对接 RCEP的经贸平台，推
动与 RCEP成员国投资贸易更加深入。

市商务局 各有关单位


